
✓ 佳醫高度重視客戶個人資料與機敏健康資訊之保護，已依《個人資

料保護法》制定個資保護規定並落實執行。在制度面，涉及機敏健

康資訊之資訊系統，設有嚴謹之權限控管機制，僅限經授權人員依

職務所需存取；在人員面，定期對具相關權限之同仁實施個人資料

保護法及資訊安全教育訓練，以強化法遵意識與實務操作能力。此

外，於業務或法定需求下如須提供機敏資料予非權限人員，皆先進

行去識別化處理，確保無法辨識特定當事人，藉此降低風險並維護

客戶及員工隱私權益，2025年無接獲個資遺漏情形申訴事件。

✓ 本公司由法務單位進行個人資料保護宣導，客戶及供應商部分由業

務相關單位落實執行，員工部分則由人資單位落實執行。

✓ 114年透由本公司教育訓練課程平台向全公司同仁進行個人資料保

護之宣導，受訓人數為195名員工。

個人資料保護


